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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44320

一、何謂消防防護計畫？何謂共同消防防護計畫？應實施共同防火管理之建築物及應實

施防火管理之供公眾使用場所有那些？（25分） 

二、依「災害防救法」之規定，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，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
施之事項為何？為有效執行緊急應變措施，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，平時應實施
之準備工作為何？（25分） 

三、依「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理辦法」之規定，公共危險
物品製造、儲存及處理場所有那些？應設置之標示板，其內容、顏色、大小及設置
位置為何？（25分） 

四、根據「爆竹煙火管理條例」，製造商應檢附那些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？上述核
發之許可文件應記載那些事項？又於何種情形下，直轄市、縣市主管機關得撤銷或
廢止其許可，並註銷其許可文件。（25分） 


